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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元市 2023 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
补助资金绩效评价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
根据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

乡村振兴有效街接的意见》和《中共四川省委 四川省人民政府

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意

见》精神，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，需设立 5年过渡期，脱贫

地区要从解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“两不愁三保障”为重点转向实

现乡村产业兴旺、生态宜居、乡风文明、治理有效、生活富裕，

从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

进乡村振兴。2022 年针对巩固衔接过渡期新情况，广元市财政

局、广元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广元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印发《广

元市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，

明确衔接资金预算安排、资金支出范围、资金支付使用、资金管

理监督等相关内容，为加强补助资金使用管理，提升资金使用效

益，提供制度保障。

2023年，广元市市级财政衔接资金总预算金额 9070万元，

实际到位资金 9070万元，资金到位率 100%，衔接资金均在市（县）

人民政府官方网站进行公开公示，公告率 100%。截至 2023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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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月末，各区县累计执行资金 7145.7 万元，资金整体执行率

78.78%，其中朝天区资金执行情况良好，全部执行完毕；苍溪县、

剑阁县、青川县资金执行稍慢，低于各县（区）平均水平。

二、评价结论

评价工作组通过现场勘察、询问座谈、问卷调查、资料核查、

比对分析等多种方式方法综合评价，本项目综合得分：87.22分，

专项综合绩效评定结论“良”。

总体来看，市级财政衔接资金实施效果较好。在全面推进广

元市乡村振兴中起到了重要作用，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

线。但也存在绩效管理不到位，项目执行不规范，经济效益不凸

显等问题。

三、发现主要问题

（一）项目前期论证不足

经济效益不凸显（如利州区舞凤村鱼塘项目投资回收期达

34年），资产权属不清缺少资产移交协议。

（二）过程管理不规范

合同与结算不一致（利州区舞凤村重复列支运输费、剑阁县

水泥用量与发票不符）；施工记录不完整（青川县油橄榄项目机

械台班记录无签字原件）。

（三）绩效管理薄弱

绩效目标虚化（剑阁县步游道项目指标未细化量化），绩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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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资料缺失，昭化、朝天、旺苍、青川等多区县项目缺少绩效

目标表、监控表等。

（四）资产管理缺位

后期管护责任未落实（利州区飞龙村、苍溪县金龙社区项目

无管护方案或设施损坏），资产利用率低。

（五）资金与信息公开问题

信息公开错误或缺失（昭化区、青川县公示内容与实际情况

不符）。

四、相关建议措施

（一）强化项目前期论证

重点评估经济效益与市场需求（如鱼塘项目需测算投资回报

周期），明确资产权属并签订移交协议。

（二）规范合同与施工监管

严格审核合同条款，杜绝重复计费（如运输费、机械工时）；

要求施工日志、机械台班记录等原始凭证签字留痕。

（三）完善绩效管理体系

制定细化量化绩效指标（如成本、效益指标），定期开展绩

效培训；加强绩效目标表、监控表等佐证资料管理。

（四）加强资产全周期管理

项目验收时同步制定管护方案，明确责任主体；定期排查设

施维护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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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严格资金与信息公示

衔接资金用途需符合资金管理办法，按年度更新公示内容，

确保信息真实完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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